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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向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继续展期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融资计划继续展期概述 

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

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向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

申请定向融资展期的议案》，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

定向融资计划展期，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,000 万元，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，详

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向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

限公司申请定向融资展期的公告》。前述议案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 2022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获得审议通过。 

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

于向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继续展期的议案》，董事会同意公司向

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将融资计划继续展期。 

二、融资计划继续展期的基本情况 

1、融资主体：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规模：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,000 万元。 

3、担保情况： 

①程宗玉及其配偶刘衡为保证人，为本次融资及继续展期向高新投集团提供

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对本次融资计划项下公司的兑付义务

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，具体以签署的保证合同为准。 

②公司将人民币 3,000 万元的保证金质押给持有人高新投集团，为认购协议

项下高新投集团的全部债权（包括但不限于针对认购协议进行不时的修订、补充、

继续展期后认购人享有的全部债权，下同）提供质押担保，具体以签署的质押合



同为准。 

③公司将其在 6 份基础合同项下现在和未来所有的全部应收账款让与给持

有人高新投集团，为认购协议项下高新投集团的全部债权提供让与担保，具体以

签署的应收账款让与担保合同为准。 

④公司全资子公司六安名家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所有的 4 套房产抵押

给持有人，为认购协议项下高新投集团的全部债权提供抵押担保，具体以签署的

抵押合同为准。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已经过其内部合法有效决议审议通过。 

上述担保均为无偿担保，公司无需向保证人支付任何费用。 

4、本次继续展期情况：本次申请继续展期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20,000 万元，

继续展期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，继续展期利率为 9%-12.2%（具体以高新投集团批

复为准），担保措施不变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尚未签署本次继续展期相关法律文件，具体继续展

期的期限、金额等以最终协商后签署的合同为准。 

三、融资计划继续展期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融资计划继续展期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求，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

渠道，缓解资金压力，保障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，增强公司经营及抗风险能

力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向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将融资计划继

续展期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决策程序

合法、有效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。公司全资子公司、

控股股东程宗玉及配偶刘衡为该融资计划继续展期提供担保，有利于促成本次融

资计划顺利实现继续展期，有利于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和支持公司的业务发展，

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1、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。 



特此公告。  

 

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8 月 4 日 


